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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97—2010 年） 

 

前    言 

土地是我们的衣食之源，是我们的生存之本。随着社会经

济发展和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全市人口还会不断增加，有限

的土地资源和社会需求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珍惜和合理利用土

地，切实保护耕地，强化土地利用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机制，

对土地资源结构进行科学调整和优化配置，发挥其最佳综合效

益，对全市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

步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全面贯彻“一要吃饭，二要

建设”的经济建设方针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

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进一步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国

民经济发展中对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调控的作用，实现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提高土地利用率，促使土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和集约化利用，特根据全市土地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

发展需要，根据中央 11 号文件精神以及省市人民政府的要求，

编制《1997—2010 年乐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97—2010 年乐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是“以

1996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以实现耕地总量动

态平衡为指导思想，以《乐山市国民经济跨世纪发展战略》和

四川省下达的土地利用控制指标为主要依据，坚持供给制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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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需求，合理安排各业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坚持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原则，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乐山市土地利

用的战略方针和目标，协调各部门、各地区间用地矛盾，划分

土地利用分区，提出土地用途管制的意见和实施规划的对策措

施，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由上而下的宏观控制，为合理有效地开

发利用、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加强全市土地资源利用和土地

资产管理，保障全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

科学依据。 

规划以 1996 年为基础年，2000 年为近期目标年，2010 年为

远期目标年，2030 年为展望年。 

    一、乐山市自然、社会经济概况 

乐山市地处四川省的中南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成都平原

至川西南山地的过渡带。北连眉山地区、东邻自贡市，南接宜

宾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西相雅安地区。介于东经 102 55—

104 0、北纬 28 25—29 55 之间，南北长 165 公里，东西宽 90—

120 公里，幅员面积 12827 平方公里，占全省幅员面积的 2.64%，

在全省 21 个地市州中列第 10 位。市境地势呈倾斜状，西南高、

东北低，地貌以山地为主，丘陵次之，平原较少。山地主要分

布在市境西南，丘陵主要分布于市境东部，平原多沿江分布，

分别占全市幅员面积的 66.5%、21 %、12.5%。海拔高程 320 米

（犍为县境岷江出市境处）—4288 米（峨边彝族自治县境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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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主峰）。气候属水热组合优越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且

为我国内地四川盆地西部特殊的“海洋性气候岛”的一部分。

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了丰富多采的土地利用

类型、矿产资源和自然地理景观，有利于工业、农、林、牧和

旅游等业的综合发展。 

乐山市域河流众多，水能资源极为丰富，可开发量 394.2 万

千瓦，每平方公里水能密度达 220 千瓦，分别比全国和全省高

5.5 倍和 1.36 倍，并且这些水能资源距离负荷中心近，可开发

价值大。 

乐山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山、名佛、名人驰名中外。

共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 处、文物保护单位 4 处，省级风景名

胜区 2 处、文物保护单位 20 处等。在国家划分的 42 种自然旅

游资源类别中，乐山就有 25 种。峨眉山──乐山大佛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

上第 18 个、中国第 3 个、四川唯一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3.4 万公顷；峨边黑竹沟

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1.8 万公顷；还有沙湾郭沫若故居、沙

湾大渡河美女峰、五通桥小西湖、夹江千佛岩、沐川黄丹等风

景区。其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属全省之冠，全国少见。但旅游

开发程度不高，旅游市场薄弱，旅游经济效益在全市国民经济

份额中的比重较小。 

乐山市行政区辖市中区、五通桥、沙湾、金口河 4 个区，



4   

犍为、井研、夹江、沐川 4 个县和峨边、马边两个彝族自治县，

代管峨嵋山市。1996 年末人口 342.44 万，位居全省第 12 位，

占全省总人口的 4.17%，其中农业人口 266.57 万。1996 年末全

市人均土地 0.37 公顷，仅为全省人均 0.6 公顷的 61.67%；人口

密度 267 人/平方公里，是全省人口密度的 1.59 倍。1996 年末

全市耕地总面积 27.0 万公顷，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4.10%，人

均 0.08 公顷，与全省人均相同。          

   二、土地资源利用状况 

（一）土地利用现状结构与分布 

据 1996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统计资料，全市土地总面积

1282749.0 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2.64%，属全省第 10 位。

其中耕地 270232.8 公顷，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4.10%，属全省

第 12 位；园地 41024.7 公顷，占全省园地总面积的 6.93%，属

全省第 7 位；林地 600123.7 公顷，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 3.15%，

属全省第 9 位；牧草地 85427.5 公顷，占全省牧草地总面积的

0.62%，属全省第 6 位；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42262.2 公顷，占全

省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总面积的 3.42%，居全省第 15 位；交通用

地 12297.1 公顷，占全省交通用地总面积的 4.51%，位居全省第

10 位；水域 53122.5 公顷，占全省水域总面积的 4.76%，居全

省第 8 位；未利用土地 178258.5 公顷，占全省未利用土地总面



5   

积的 3.10%，居全省第 12 位。 

1996 年全市及各区、市、县、自治县土地分类面积及构成见

附表 1。 

1、 耕地 

面积：270232.8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21.1%。 

    犍为县耕地面积最多，50129.1 公顷，峨边、金口河面积最

少，仅 17859.3 公顷和 5833.5 公顷。耕地在本区土地总面积所

占比重最大的是五通桥区，为 46.1%，井研、市中区、沙湾、犍

为、夹江，占 39.6%—28.8%之间，峨眉山市和沐川县占 18.8%

和 13.1%，马边、金口河、峨边仅分别占 10.1%、9.8%和 7.5%。 

耕地中：灌溉水田面积 102154.2 公顷，占全市耕地总面积

的 37.8%。其中：市中区面积最大，21179.9 公顷；望天田面积

23768.3 公顷，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8.8%；水浇地面积 567.9

公顷，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0.2%；旱地面积 142199.4 公顷，占

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52.6%；菜地面积 1543 公顷，占全市耕地总

面积的 0.6%。其中市中区面积最大，518.4 公顷。 

    2、园地 

面积：41024.7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3.2%。 

井研县分布面积最大，为 10235.9 公顷，其次是市中区、沐

川、五通桥、夹江、峨眉山市、马边、犍为、峨边、沙湾，金

口河区仅 188.2 公顷。 

园地中：果园面积 18528.1 公顷，占全市园地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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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其中井研县面积最大，为 7120 公顷；桑园面积 10441.8

公顷，占全市园地总面积的 25.4%。其中市中区面积最大，

2476.78 公顷；茶园面积 11609 公顷，占全市园地总面积的

28.3%。其中，沐川县面积最大，为 2805.98 公顷；其它园地 445.8

公顷，占全市园地总面积的 1.1%。其中沙湾区面积最小，为 125.1

公顷。 

    3、林地 

面积：600123.7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46.8%。森林覆

盖率为 29.25%。 

峨边、马边分布面积大，为 173709.3 和 140218.1 公顷，占

全市林地总面积的 52.31%。林地中：有林地为 481066.9 公顷，

占全市林地总面积的 80.2%。峨边、马边自治县森林面积最大。

覆盖率最高，分别为 149417.3 公顷、10595.2 公顷。其中灌木

林 66929.8 公顷，占全市林地总面积的 11.2%；疏林地 15939.4

公顷，占全市林地总面积的 2.6%；未成林造林地 36076.6 公顷，

占全市林地总面积的 6%；另有迹地 17 公顷；苗圃 94 公顷。 

4、牧草地 

面积：85427.5 公顷（均为天然草地），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的 6.6%。 

主要分布在马边、峨边、沐川、金口河、峨眉山市、沙湾，

其中马边、峨边、沐川合计面积占全市牧草地总面积的 78.7%。

另有可轮、间、套作田坎、土坎、农隙草地 23.6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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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面积：42262.2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3.3%。 

    峨眉山市、夹江、犍为用地面积较大，分别为 7490.5、

6673.9、6302.6 公顷；井研县、市中区分别为 5349.2、4696.1

公顷；其余区、县、自治县用地面积在 2542.1 公顷以下。在居

民点及工矿用地中，建制镇用地 14302.6 公顷，占居民点及工

矿用地总面积的 33.8%。农村居民点用地 23843.0 公顷，占

56.4%。独立工矿用地 3069.9 公顷，占 7.3%。特殊用地 1046.7

公顷，占 2.5%。 

6、交通用地 

面积：12297.1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0%。 

井研县用地面积为 2773.3 公顷；马边、夹江、峨眉山市、

犍为、市中区、五通桥在 1791.9—870.2 公顷之间；沐川、峨

边、沙湾在 635.1—457.6 公顷之间；金口河区仅 137.6 公顷。

交通用地中：铁路用地 574.0 公顷，占交通用地总面积的 4.6%。

分布在夹江、峨眉山市、沙湾、峨边、金口河区。公路用地 3156.2

公顷，占交通用地总面积的 25.7%。农村道路用地 8561.6 公顷，

占 69.6%。港口码头用地 5.25 公顷，占 0.1%。分布在沙湾区和

犍为县码头，占地为 2.87 和 2.38 公顷。 

    7、水域 

    面积：53122.5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4.1%。 

    河流水面 33774.6 公顷，占水域总面积的 64.8%。沐川县河



8   

流水面面积最大，为 999.31 公顷。湖泊水面 133.71 公顷，占

水域总面积的 0.3%。水库水面 3432.10 公顷，占水域总面积的

6.6%。坑塘水面 4317.2 公顷，占水域总面积的 8.3%。滩涂 5874.9

公顷，占水域总面积的 11.3%。沟渠 4192.1 公顷，占水域总面

积的 8.04%。 

8、未利用土地 

面积 178258.5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3.9%。 

犍为县最多，为 37137.1 公顷；其次为沐川、马边、井研、

峨边县和峨眉山市，在 24510.3—16699.1 公顷之间，夹江、市

中区、五通桥、金口河在 7347.7—5057.4 公顷之间，沙湾区仅

3100.1 公顷。未利用土地中荒草地 46760.0 公顷，占未利用土

地总面积的 26.2%。沼泽地 52.21 公顷，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

0.03%。裸土地 112.8 公顷，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 0.07%。裸

岩石砾地 4389.7 公顷，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 2.5%。田坎

99995.1 公顷，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 56.1%。 

（二）土地利用特点及存在问题 

    1、人多，土地少，区域分布不均，人地矛盾突出 

    全市土地面积、耕地面积分别居全省第 10 位和第 12 位，

人均土地 0.37 公顷，仅为全省人均 0.6 公顷的 61.67%，人均耕

地 0.08 公顷，与全省人均持平，但各区、市、县、自治县分布

不均，特别是平坝区县、城郊人均耕地更少，夹江县、市中区

人均耕地仅 0.062 公顷，已接近国际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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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公顷警戒线，而人口密度分别高达 461 人/平方公里和 629

公里/平方公里，五通桥区、犍为县、井研县等丘陵区人口密度

分别高达 690 人/平方公里、413 人/平方公里和 498 人/平方公

里。由于耕地少，全市人均占有粮食仅 366 公斤，其中市中区

人均占有粮食仅 293 公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非农建

设用地增加，占用耕地不可避免；同时，在较长时间内人口还

将持续增加，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 

    2、耕地质量不高，低产园、林、地较多 

    全市 11 个区、市、县、自治县中，有 6 个属盆周山区，3

个属丘陵区，2 个属平原区，即大部分区、市、县、自治县地理

自然条件较差。全市耕地中，中低产田土面积约有 20 万公顷，

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70%以上，其单产比优质田土平均低 20—

40%，有的甚至低 50%；高产稳产农田仅 72266.67 公顷，仅占全

市耕地总面积的 26.76%，人均 0.021 公顷，大大低于 0.033 公

顷的要求。全市低产园地近 3 万公顷，约占全市园地总面积的

75%，低产林地 3.6 万公顷，这些低产田土、低产田园、低产林

约占全市林地总面积的 6%。普遍缺乏科学种植，品种低劣，单

产低，产值不高。 

   3、土地后备资源多，适宜多种开发，综合效益好，但开发

难度大。 

    全市未利用土地中，田坎面积占 56.1%，绝大部分已用于种

植粮食、豆类、饲料作物或栽桑种果，实际被利用；裸岩石烁



10   

地等基本无法利用；荒草地面积较大，可开发利用，但大部分

分布在山区，且多数坡度大于 25 度，适宜开发为林地、牧草地。

乐山境内江河多，河滩地多，适宜以开发耕地为主，社会、经

济、生态效益显著，但开发投资高、工程量大。 

    4、退耕还牧面积大、任务重，全市大于 25 度坡耕地面积 

36628.6 公顷，占全市该面积的 13.6%，绝大多数分布在山区的

沙湾、峨边、金口河、马边、沐川,应尽快逐年退耕还林、还牧。 

5、非农用地存在利用率低、浪费土地的现象 

    1996 年全市 3 个城市：犍为县城、夹江县城、井研县城，

人均用地面积超过 80 平方米。建制镇人均用地面积亦大，普遍

在 100 平方米以上。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超过规定标准，普遍

在 150——200 平方米之间，土地整理、复垦潜力较大。建设用

地存在占而不用、多占少用、荒芜土地等现象，砖瓦窑、采石

场、工业渣场等废弃地较多，破坏耕地现象严重，交通用地也

存在宽打窄用的不合理状况。 

6、土地缺乏有效保护，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质量下降 

1996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 29.25%，虽高出全省 10 个百分点，

但 3 个丘陵区县（犍为县、井研县、五通桥区）等森林覆盖率

仍低于 10%。由于林木过量采伐，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全市水土

流失严重。虽经多年治理，1996 年水土流失面积仍然达 7352.45

平方公里，占幅员面积的 56.55%。其中强度流失面积占 34.79%；

极强度流失面积占 17.26%，每年每平方公里流失土地 6065 吨。

水土流失给农业生态造成破坏，使农业生态系统抗逆能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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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业“三废”已造成部分耕地盐碱化，难以耕种。 

三、土地利用规划的目的、任务和依据 

（一）规划的目的及任务 

土地利用的方针是：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

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对区域内农地和非农地实行

严格的用途管制，加强土地规划和计划管理，实行占用耕地与

开发复垦耕地挂钩，“占一还一”，实现规划期内耕地总量动

态平衡；对建设用地实行指标规模控制和布局管制，保障重点

建设项目用地，统筹安排各业用地；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

出率，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必须遵循的原则是： 

1、以土地的供给制约和引导土地的需求； 

2、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各业用地； 

3、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4、有偿使用，占补平衡，开发与集约并举，提高土地利用率； 

5、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走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二）规划依据 

   1、《乐山市国民经济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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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内生产总值：2010 年达到 460 亿元（年均增长 11%），

较 1996 年增加 353.3 亿元，增长 3.31 倍，全市人均达到 1.2

万元以上。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12：48：40，

分别为 55.2、220.8、184 亿元。 

到 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000 元以上，农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715 元。 

    （2）人口 2000 年为 349.34 万，较 1996 年净增 6.9 万，

增长 1.89%。到 2010 年为 367.21 万（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 0.05%

以下，按 0.05%计算），较 1996 年净增 24.77 万，增长 7.23%。 

    （3）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到 2010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45.7

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34.4 万公顷，人均占有粮食 420

公斤，蔬菜面积 3.3 万公顷，果园 3 万公顷，茶园 1.46 万公顷。

粮食达到 154 万吨（年均递增 1.5%），较 1996 年净增 28.67 万

吨，增长 22.88%；肉类达到 32 万吨，年人均占有 87.15 公斤。 

    2、各行各业对土地的需求 

    到 2010 年全市各项非农业建设用地共需土地 18851 公顷，

其中耕地 9773 公顷，重点建设项目共 416 项。 

    （1）种植业对耕地的需求：到 2010 年种植业需耕地

271557.34 公顷，较 1996 年增加 1477.34 公顷；到 2010 年改造

中低产田土 96666.67 公顷。 

（2）园地用地需求：到 2010 年，因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

园地总面积会副增加，增加 12366.6 公顷，增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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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林业用地需求：到2010年，有林地面积应达到644194.2

公顷，比 96 年增加 44070.5 公顷，增加 7%，森林覆盖率达 50%。

林业非农业建设规划用地 27 公顷。 

    （4）畜牧业用地需求：到 2010 年,畜牧业用地有所减少，

减少 3052.6 公顷，畜牧业非农业建设规划用地 266 公顷。 

    （5）城镇村建设用地需求：需用地 8725 公顷，其中耕地

4870 公顷。 

    （6）交通建设用地需求：需用地 1425 公顷，其中耕地 1000

公顷。 

     

    （7）地方电力建设用地需求：需用地 1057 公顷，其中耕

地 694 公顷。 

    （8）水利工程建设用地需求：需用地 1218 公顷，其中耕

地 254 公顷。 

    （9）江河堤防工程建设用地需求：需用地 1359 公顷，其

中耕地 300 公顷。 

    （10）旅游建设用地需求：需用地 4214 公顷，其中耕地 587

公顷。 

    （11）乡镇企业建设用地需求：需用地 1636 公顷，其中耕

地 1300 公顷。 

    （12）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建设用地需求：需用地 853 公

顷，其中耕地 76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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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省下达给乐山市的各类用地控制指标（见附表二） 

    （1）建设占用耕地控制指标 4887.33 公顷（含省以上重点

建设项目 11 个占用耕地 1007.35 公顷）； 

    （2）退耕还林指标：18080 公顷； 

    （3）土地开发、复垦、整理指标：9400 公顷； 

（4）灾毁耕地控制：1300 公顷； 

    （5）耕地保有量指标：255365.47 公顷； 

    （6）基本农田保护指标：省下达指标 216213.26 公顷。 

    四、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 

（一）耕地保有量 

到 2010 年，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4887.33 公顷，退耕还林

18080 公顷，灾毁耕地 1300 公顷，合计减少耕地 24267.33 公顷；

土地开发复垦、整理补充耕地 9400 公顷，耕地保有量达到

255365.47 公顷，比 96 年净减少 14867.33 公顷。全市属长江上

游退耕还林重点区域，因实施生态退耕还林指标，无法做到按

现有耕地基数总量平衡。扣除生态退耕因素，全市耕地总量净

增加 3212.67 公顷。 

（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到 2010 年全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16213.26 公顷，占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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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的 80.01%。 

其余未列入基本农田保护、生态建设规划实施的大于 25 度

的坡耕地面积为 36.63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13.6%。 

（三）非农业建设用地控制目标（见表十） 

1997—2010 年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4887.33 公顷。占用耕地

中交通、水利、工矿、城镇村、其它建设分别为 725.88、343.86、

1021.85、2768.73、27.01 公顷，分别占耕地控制指标的 14.85%、

7.04%、20.91%、56.65%和 0.55%。其中 1997——2000 年非农业

建设占用耕地 1898.80 公顷，占控制指标的 38.85%。2001 年——

2010 年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2988.53 公顷，占控制指标的

61.15%。 

（四）土地开发、复垦、整理 

    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共 9400 公顷，其中土地整理 5700

公顷，土地开发复垦 3700 公顷。 

（五）退耕还林 

    按省下达的退耕还林指标，1997—2010 年退耕还林 18080

公顷。 

（六）中低产田改造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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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远景展望 

2011—2030 年，全市土地利用的远景目标是：建设占用耕地

控制在 10000 公顷内（首先满足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建设

用地），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合计新增耕地 14000 公顷，

达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后新增耕地 4000 公顷。同时努力提高土

地质量，使人均达到 0.053 公顷（0.8 亩）以上高产稳产农田，

土地利用结构进一步优化，土地生态环境达到良性循环，可持

续利用。 

五、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 

（一）乐山中心城市现状 

乐山市中心城市是乐山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川西

南的交通枢纽和商贸重镇，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级重

点生态型风景旅游城市，是四川唯一的世界自然与人文双重遗

产圣地，有着丰富的自然及人文景观。城市规划模式是以乐山

市中心城区、五通桥区、沙湾区为主体的组团模式。乐山市中

心城区是乐山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是中心城市的核心，位于市

中区的通江镇、九峰乡、车子乡、牟子镇。其中通江镇、九峰

乡土地属市直管。五通桥区位于市中心城区南 20 公里处，交通

水陆条件好，正规划拟建机场，区的主要产业是盐化工、轻工

机械、纺织、旅游。沙湾区位于中心城区西南 25 公里处，铁路、



17   

快速通道、水运条件俱全，区的主要产业发展电力、冶金、建

材、旅游。1996 年，中心城市聚居人口为 31.09 万人，建成区

规模为 2732.40 公顷，人均用地 87.89 平方米，人口密度 8789

人/平方公里。由于历史原因，中心城市的建设规模偏小，人均

用地标准偏低，人口密度大，过境人员多，制约了城市功能的

发挥和市域经济的发展。 

（二）中心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见表三） 

1997—2010 年，中心城市聚居人口发展为 51.30 万人，其

中中心城区为36.72万人，五通桥区为7.60万人，沙湾区为6.98

万人。 

1997—2010 年，中心城市用地规模为 4328.57 公顷，人均

用地 84.37 平方米。其中中心城区用地规模 3192.44 公顷，规

划占用耕地 747.01 公顷，人均用地 86.94 平方米，低于省批准

乐山市中心城区人均用地 90 平方米标准。五通桥区城区用地规

模 601.40 公顷，人均用地 79.13 平方米，沙湾区城区用地规模

534.73 公顷，人均用地 76.60 平方米。 

中心城区 1998 年到 2010 年，城区建设规模中，共分为柏

杨、青衣综合开发区、城南肖坝科研文教区、城南车子综合开

发区、九峰城郊工业区、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牟子经济开发

区六个片区，其中柏杨、青衣综合开发区，高新技术经济开发

区主要安排无污染的工业建设，九峰城郊工业区安排其他工业

建设，城南车子主要安排商业、住宅用地，牟子经济开发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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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排个体经济企业和商业用地，作为新城区建设内容。 

    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布局 

    根据全市 1997—2010 年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任务及各业、

各部门用地安排，全市 2000 年、2010 年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和布

局调整如下（见表五） ： 

    （一）耕地：2010 年面积 255365.5 公顷，由 1996 年占全

市土地总面积的 21.1%调整为 19.9%，减少 1.2 个百分点，减少

14867.3 公顷。 

    （二）园地：2010 年为 53335.1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的 4.2%，较 96 年增加 1 个百分点，增加 12310.4 公顷。 

    （三）林地：2010 年为 644194.2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的 50.2%，较 96 年增加 3.4 个百分点，增加 44070.5 公顷。 

    （四）牧草地：2010 年为 82374.9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

积的 6.4%，较 96 年减少 0.2 个百分点，减少 3052.6 公顷。 

    （五）居民点及工矿用地：2010 年为 46705.3 公顷，占全

市土地总面积的 3.6%，较 96 年增加 0.3 个百分点，增加 4443.1

公顷。 

    （六）交通用地：2010 年为 14220.0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

面积的 1.1%，较 96 年增加 0.1 个百分点，增加 1922.9 公顷。 

    （七）水域：2010 年为 52317.9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的 4.1%，减少 804.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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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未利用土地：2010 年为 134039.1 公顷，占全市土地

总面积的 10.5%，较 96 年减少 3.4 个百分点，减少 44219.4 公

顷。 

七、土地利用分区及管制规则 

全市土地利用分为：农业用地区、园地用地区、林牧业用

地区，城镇及工矿用地区、自然及人文景观保护区和其他用地

区，共六个土地利用区（见表六）。 

（一）农业用地区 

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或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土地，其中以

耕地为主，本区土地利用充分，土壤肥沃，灌溉条件好，复种

指数高，一年三熟，粮、油、菜作物亩产均在中等水平，适宜

多种作物生长，且交通便捷，有利于农副产品的流通销售，但

尚有部分中、低产田需要改造，水土流失需要治理。 

面积 338193.03 公顷。 

    主要分布于沿“三江”（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流域的

市中区、峨眉山市、夹江县、五通桥区、沙湾区、井研县、犍 

为县的平坝、浅丘区、低山山间小盆地、深丘宽缓地带和海拔

1000 米以下各级夷平面，为全市农业生产的主要用地区。 

管制规则： 

本区内耕地，优先发展粮食、油料、蔬菜生产，严禁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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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或弃耕。尽快改造中低产田土，充分利用田坎和农隙地种

植作物，提高复种指数，实行科学种植，积极开发未利用土地，

提高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搞好粮油、菜基地建设；鼓励将农业

用地区内的其它用地整理、改造为耕地。控制农业用地区的农

田转变用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确需占用的，应经法定程序修

改规划，按规定严格审批后办理耕地转用手续，并给予高额补

偿。除生态保护需要外，限制占用耕地发展林、牧业，严禁城

镇、村镇、开发区和工业小区等各类建设占用基本农田；禁止

占用基本农田建砖瓦窑、建房、建坟或擅自挖沙、采石、取土、

堆放各种废弃物，对其实行永久性保护政策；实行农用土地转

用许可制度，不得超指标转变农业用地的用途，包括退耕还林

也应符合规划或在取得转用许可手续之后方可进行。 

农业用地内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要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前提下进行评估和实施总量控制，并实行交易许可制度。

鼓励农业用地区内的其它用地转为农业生产用地或直接为农业

生产服务的用地；按规定可保留现状用途的，不得擅自扩大用

地面积。 

（二）园业用地区 

面积 48261.72 公顷。 

主要集中成片分布在井研、五通桥、犍为、夹江、市中区、

峨眉山市的丘陵和山区地带。 

该区土地用途丘陵地带以种植柑桔、梨、蔗、李、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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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等水果，桑树、茶树、普通药材为主，山区地带以种植板

粟、核桃、花椒、名贵中药村为主的经济作物。 

管制规则： 

    园业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非农业建设确需占用园地的，

应视为占用耕地性质，并按占用耕地的报批办法批准占用，改

变为直接农业生产服务用途的，应按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农

业部门批准方可改变用途。 

    严禁改变名、优、特、新园地的用途。 

    园地区内除耕地外影响园艺生产的其他地类，应尽可能调

整开发为园地，形成规模生产，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积极

改造中低产园地，更新淘汰适宜性差、产量低、品质劣、效益

小的品种，提倡科学种园，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 

（三）林牧业用地区 

面积 708158.37 公顷。 

    主要分布于市境西南盆周山区地带，长江干支流的岷江、

大渡河、青衣江上游的马边、峨边、沐川、犍为、沙湾山区县

和峨眉山市的山区部分。 

    本区土地主要用于林牧业生产，发展林业和提供畜牧所需

食草饲料和放牧场地。本区以山区地貌为主，由于亚热带立体

气候差异大，区内林、草资源丰富，林种繁多、珍贵，水陆运

输条件好，林业其他生产性建设较配套，具有发展林牧业的优

良环境，全市大于 25 度的坡耕地集中在此区域，退耕后可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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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发展用地。 

管制规则： 

区内坡度大于 25 度以上的坡耕地应逐步安排退耕还林还

牧，25 度以下的坡耕地适宜种植业的，应改造成水平梯田梯土，

实在不宜种植的，也应退耕还林、还牧。鼓励在维护或改善生

态环境的前提下，建立人工、半人工草场。林、牧类用地不得

擅自改变用途，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应符合规划。严格禁止在林

区内进行非农业、林业、牧业建设，禁止占用水土保持林、防

风固沙林和防护用地，对毁林者要处以经济处罚乃至法律制裁；

鼓励通过治理水土流失，防止荒漠化，以扩大林牧业用地面积。 

（四）城镇及工矿用地区 

面积 41806.69 公顷 

本区土地主要用于城镇、村镇、农村居民点、独立工矿区

的建设，分布于全市。人口密集聚居，是当地经济、贸易、文

化、科技中心，主要集中在沿江河、交通分布建设，并与工矿

区紧密相连，水陆交通条件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多，有潜

在的开发价值。但城镇规模不大，人口密度大，人均用地面积

偏紧，旧城区土地利用率不高，新城区基础设施不完善，集镇

星罗棋布，过分分散，农村居民点建设无序，土地浪费现象严

重。 

管制规则： 

    本区应严格按批准的建设规模和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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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加大旧城改造力度，进一步提高集镇建设规划，改变以

路代市，带状发展的状况，提高土地利用率。在平坝和浅丘地

区，鼓励零散的农村住宅用地，通过土地整理缩并，尽量少占

用耕地，集中建设，实现合理布局，并将腾出的耕地复垦。控

制该用地区内现有建设用地的用途转变，在改变用途未经批准

之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严禁占用规划区内的永久性绿地。

严禁布局对规划区周围基本农田污染和对城市污染的建设项

目，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五）自然及人文景观保护区 

面积 12385.02 公顷。 

主要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四川唯一的世界自然与文化

双重遗产的乐山大佛和峨眉山风景名胜区，马边大风顶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峨边黑竹沟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五通桥小西湖、

夹江千佛岩、沙湾郭沫若故乡、黄丹风景区等自然及人文景观

保护区。 

管理规则： 

划入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区的土地必须服从保护需要，严

格执行保护区总体规划和有关法律法规；鼓励保护区内影响自

然和人文景观保护的其它用地调整适宜性用途。区内除与保护

需要直接相关的建筑外，禁止其他各类建筑占用保护区的土地。

保持景区内原有地貌、植被及景观。不准乱砍乱伐、污染环境，

禁止各种破坏景观资源的行为。需开发新的旅游景区应符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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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的手续，严禁以牺牲耕

地为代价搞旅游开发。 

（六）其他用地区 

面积 133944.20 公顷。 

主要为江河水面和军事上用于射击、农场、机场、学校、

医疗等生产生活用地。 

管制规则： 

    充分、科学、合理地利用江河水面发展养殖业，不准随意

违反《江河管理条例》和《土地开发复垦规定》垒填造地，挤

占江河、缩小水面、影响江河、冲沟径流、影响防洪；不得擅

自改变军事用地，确需改变的依照军事用地管理的有关规定办

理。 

    八、耕地保护及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 

（一）耕地保护 

    对农用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严格按照规划对建设占用

耕地实施转用许可，“占一还一”补充耕地。必须对现有耕地

实行全面保护，除本规划确定在规划以内需要占用的耕地、未

列入生态建设规划实施的坡耕地和江河泄洪区内的耕地作为一

般农田保护外，其他耕地都应作为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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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基本农田按照国务院《条例》和省《办

法》实施永久保护，进一步落实农田保护制度，补充、修改、

完善管理办法。 

（二）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 

    1997—2010 年通过开发复垦整理共增加耕地 9400 公顷。   

其中：土地开发复垦可增加耕地 3700 公顷，土地整理可增加耕

地 5700 公顷。 

    九、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与布局（见表八） 

    重点建设项目是指对国民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独立建设

项目，包括交通、能源、水利、工业等骨干性工程。根据全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省下达的耕地控制目标和重点建

设项目，以及市级各有关部门规划对本部门重点建设项目的用

地需求预测，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有效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进行

综合平衡、统筹安排，规划期间，全市共安排交通、能源、水

利、工矿等各类重点建设项目，合计占用耕地 4887.33 公顷，

其中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11 个，占用耕地 1007.35 公顷。 

    十、规划实施的综合措施 

    实施乐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

确保规划的实施，应从法律、法规、政策、行政、经济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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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一）明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努力实施规划。 

本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违背或随意修改，并纳入乐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和年度计划。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若确需作重大变动的，必须

按规定经市人民政府审查并报省批准后方可更改和实施。 

1、实行规划公告制度，经批准的市、县、乡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必须向社会公示，使全社会知晓规划，自觉执行规划，

监督实施规划。 

2、制定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和实施办法。尽快制定《乐山

市占用（临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审批办法》、《乐山市非农

业建设占用耕地征收耕地开垦费办法》、《乐山市土地开发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乐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计划执

行台账制度》、《乐山市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会审办法》、

《乐山市非农业建设用地预审办法》等配套制度和办法。 

    3、制定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配套和协调的《乐山市土地利

用、开发、保护、整治规划》、《农村宅基地建设用地规划》，

交通、旅游、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乡镇企业等部门行

业用地规划和土地利用专项规划在土地利用上应服从于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4、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用途管制制度代替现行



27   

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以实行农用地转用许可制度，改革现行

的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完善的土地市场交易监管制度和农村集

体所有土地的流转制度。 

  5、加大规划执法力度，建立经常性的监督管理制度，执法检

查应以是否符合规划用地为依据，严肃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违法行为，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破坏耕地的要坚决查处，对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二）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行政管理 

    1、把总体规划的实施纳入政府常规议事日程，加强领导，

建立与政绩挂钩的各级政府领导实施规划和执行年度计划目标

责任制，及时研究、处理实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并每年按时

逐级向政府报告规划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 

    2、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要以总体规划为依据，统一编制年度

土地利用计划和土地开发计划。 

    3、强化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规划预审──

审批──验收制度。要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

要求，对建设项目的用地用途、规模、选址、布局、耕地占补

挂钩措施、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等，经过预审合格核发《土地利

用规划许可证》才能进行用地审批；在建设过程中应进行必要

的跟踪监督，验收检查项目用地和占补挂钩完成情况，并据此

颁发相应的土地权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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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划定的基本农田，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改变或占用，重点建设项目选址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

护区的，必须依法报国务院批准，对违法占用、破坏、污染基

本农田的，除处以罚款外，还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建立和完善土地执法监察体系，实行垂直领导或建立市

局直管的分区（片）土地监察队伍，以保证土地执法工作的独

立性和公开性。 

（三）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切实保护耕地 

土地用途管制是国家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土地使用上

的限制和对土地用途转变的许可、限制许可或不许可的规定，

并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实施的十分严格的强制性管理土地措

施，是我国今后土地管理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因此，全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按照分级、分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土

地利用用途，制定土地的管制规则和措施，以此作为土地用途

管制的依据。 

1、农业用地区，即划入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或直接为农业生

产服务的区内耕地，优先发展粮食、油料及蔬菜生产，不得盲

目和随意占用或弃耕。鼓励农民加快中低产田土改造，提高复

种指数，实行科学种植，进一步搞好粮油、棉基地建设；鼓励

将农业用地区内的其它用地整理、改造为耕地。控制农业用地

区的农田转变用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确需占用的，应经法定

程序修改规划，按规定严格审批后办理耕地转用手续，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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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补偿。除生态保护需要外，限制占用耕地发展园、林、牧

业，严禁城镇、村镇、开发区和工业小区等各类建设占用基本

农田；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建砖瓦窑、建房、建坟或擅自挖沙、

采石、取土、堆放各种废弃物，对其实行永久性保护政策；实

行农用地转用许可制度，不得超指标转变农业用地的用途。 

 农业用地区内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要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前提下进行评估和实施总量控制，并实行交易许可制度。

鼓励农业用地区内的其它用地转为农业生产用地或直接为农业

生产服务的用地；按规定可保留现状用途的，不得擅自扩大用

地面积。 

    2、农用非耕地区，即划入园业用地区、林业用地区、牧业

用地区的土地分别用于园、林、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以

及各自所必要的服务设施建设。鼓励园业用地区、林业用地区、

牧业用地区除耕地外的其它用地调整到适宜的用地区；区内的

耕地一般不得改变用途，确需改变的要按有关规定严格审批。

鼓励群众在维护生态平衡或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建立人工、

半人工草场。园、林、牧类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农业内部

结构应符合规划。严格非农建设占用名特优新种植园地和水土

保持林、防风固沙林和防护林用地以及优良草场，对毁林毁园

者要处以经济惩罚乃至法律制裁；鼓励通过水土综合整治，治

理水土流失，防止荒漠化、盐碱化，以扩大园林牧业用地面积。 

    3、建设用地区即划入城镇、村镇、农村居民点、独立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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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土地应严格按批准的建设规划和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使用

土地。鼓励建设使用现有的建设用地或空闲地，鼓励零散的建

设用地通过缩并、集中实现合理布局。控制该用地区内现有建

设用地的用途转变，在改变用途未经批准之前，应当按原用途

使用。严禁占用规划确定的永久性绿地、菜地和基本农田，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4、划入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区的土地必须服从保护需要，

严格执行保护区总体规划和有关法律法规；鼓励保护区内影响

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的其它用地调整到适宜的用地区。区内除

与保护需要直接相关的建筑外，禁止其它各类建设和乱砍滥伐、

污染环境等破坏景观的行为。 

（四）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措施，完善土地利用管理，保护

耕地，集约用地，充分提高土地利用率。 

    1、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指导下，积极推行土

地有偿使用，培育和完善地产市场，将土地的出让、转让和年

租制、短租制、拍卖等有偿使用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产权

制度改革中，土地产权市场的有偿使用范围，积极将土地产权

推向市场；对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集体经济组织自用的，

改变产权、实行让利，非自用的采用部分让利纳入国有土地出

让轨道，以集体土地入股的股份不得转让；农民住房用地，逐

步实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健全土地市场体系，培育和发展规

范的房地产市场，政府垄断一级市场，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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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好土地二、三级市场，形成分开、公正和有序的土地市

场体制和竞争机制；强化土地市场中介服务的监督管理，完善

市场规则，保证土地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和国有资产的增值。 

    2、严格界定行政划拨土地的对象和范围，缩小行政划拨用

地比例，扩大出让供地范围，严格规定使用用途和使用年限，

为国有土地的供地方式由双轨制向全面的有偿使用转化创造条

件。 

3、成立市、县、乡三级土地开发整理中心机构，对土地开

发复垦整理的考察、论证、立项、实施、验收、资金运用等全

过程统一管理，形成科学、高效、优质的管理网络，全程管理

开发复垦整理工作。 

    4、制定土地开发、复垦、整理的经济扶持政策。按照“取

之于土，用之于土”的原则，利用各种土地收益建立土地开发

专项资金，用于耕地的保护、整理、复垦和开发，并向重点区

域倾斜。鼓励个人、集体、单位开发、整理、复垦耕地，利用

土地开发资金，给予必要的经济扶持。开发未利用土地，可在

一定期间内减免农业税和集体提留；按照“谁开发、谁受益”

的原则，确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使用权或土地承包权凭证；

建设单位整理、复垦和搞规模开发耕地的投资，应列入生产成

本或建设项目总投资。 

    5、鼓励利用外资和规范化募集社会闲散资金进行耕地保护

和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将此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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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移民安置工程、社会再就业工程等结合起来。 

    6、严格依法收缴耕地开垦费或耕地开垦保证金。非农建设

占用耕地必须实行“占一还一”的耕地补偿规定，可以直接开

发或缴纳耕地开垦费，承担补充耕地任务，拒不开发又不缴纳

耕地开垦费的不予审批用地，开发耕地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可

处以罚款，用于补助开发，或不发给相应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

权证。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占用耕地并造成耕作条件难于恢复的，

应按非农建设用地的标准征收耕地占用税和补交耕地出让金。 

7、加强对沿线及城镇郊区耕地的保护力度，确实需要占用该区

间耕地的，除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外，还应利用经济杠杆调

控，促其保护力度。 

（五）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规划实施的管理水平 

    加强全市土地遥感动态监测队伍建设，采用精度高的航、

卫星资料和全数字化的监测手段，使规划实施反馈做到快速准

确；尽快建立全市统一的与省联网的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网络，

改革规划管理的技术手段，使规划实施中动态管理建立在数字

化和规范化基础上，全面提高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管理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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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说明 

 

一、 规划修编的过程 

二、 规划修编的指导思想、目的、原则、

任务和依据 

三、规划修编中有关具体问题 


